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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C_E6_8A_80_E6_c65_647055.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学校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切实维护学校和

考生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广东省有关规定并结合

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我院招生工作遵循“

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程序，德智体全面考核、综合评

价、择优录取”的原则，并接受纪检监察部门、考生、家长

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第二章 学校概况 第三条 学校全称：广

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第四条 学校国标代码：12668 第五

条 学校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太和兴太三路638号，邮政编码

：510540 第六条 办学层次：本科、专科（高职） 第七条 办学

性质：独立学院 第八条 办学类型：全日制 第九条 学校主管

单位：广东省教育厅 第十条 凡具有我校正式学籍的学生，在

允许的修业期限内获得规定的学分，达到毕业要求时，准予

毕业并颁发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毕业证书。对符合学

位授予条件的本科毕业生，授予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学士学位并颁发学位证书。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十一条 

我院设立由学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招生工作

领导小组，全面负责贯彻执行教育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

辖市）招生委员会的有关招生工作政策，负责制定招生章程

、招生规定和实施细则、确定招生规模和调整学科招生计划

，领导、监督招生工作的具体实施，协调处理招生工作中的

重大事项。 第十二条 招生办公室为学校招生领导小组的执行



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根据学校的招生规定和实施细则，编制

招生计划，组织招生宣传和录取工作，处理普通全日制本、

专科（高职）招生的日常事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